青岛市技术创新示范企业（人工智能）有关申报条件和要求

[bookmark: _GoBack]一、申报要求
（一）申报范围
青岛市行政区域内注册的工业企业、人工智能企业。
（二）申报条件
申报条件分为工业企业和人工智能企业两个类别。
1．工业企业申报应具备的基本条件
申报示范企业的基本条件：
（1）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财务管理制度健全，会计信用、纳税信用和银行信用良好；
（2）在国内建有科研、生产基地且中方拥有控制权；
（3）已认定为市级以上创新平台的企业；
（4）实施人工智能应用项目，取得了较显著的成效；
（5）具有一定的生产经营规模，近两年从业人员300人以上，年销售收入3000万元以上，资产总额4000万元以上。
2．人工智能企业应具备的基本条件
（1）企业独立法人注册满3年；
（2）企业独以人工智能服务为主营业务，有较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。企业组织体系完善、机制健全、管理科学，发展规划和目标明确；
（3）近两年企业主营营业收入不低于1000万元,研发投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原则上应在4%以上，产品或方案在不少于5家单位应用并取得良好效果；
（4）企业设有人工智能研发机构，拥有稳定的研发团队20人以上，企业拥有3项及以上人工智能相关知识产权（例如发明专利、软件著作权）等。
（三）提交材料
申报单位向各区、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，并提交以下材料：
1.《青岛市技术创新示范企业（人工智能）申报材料》，以及《人工智能场景供需表》；
2.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上年度会计报表；
3.申报条件要求的证明材料。
申报材料中的有关数据以各级统计机构、职能部门公开数据及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会计报表为准。
